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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体组织）名称

浙江世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

溪街道伟业路 222号

联系人 赵银燕

联系方式

（电话、

Email）
13735117737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方？是□否，如否，请填写下列委托方

信息。

委托方名称 / 地址 /
联 系 人 /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

域

C2632 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

造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

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第 01版本/2025年 3月 20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2023年 2024年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tCO2）
/ 2323.643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tCO2）
/ 2323.643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

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

原因

/ /

核查结论：

湖州中特环保有限公司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

部令第 19号）、《关于做好 2023—2025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与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号）、《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

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浙江

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管理办法（试行）》（浙环函〔2020〕

167号）、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75号）的要求，对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4年度的《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4年度最终版排

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相关要求。

2、排放量声明：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种类 2024年排放量

净购入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323.643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₂） 2323.643

3、与上年度相比，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未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故无法进

行比较。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别说

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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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19

号）、《关于做好 2023—2025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号）、《工业其他

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关于加强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

《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

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管理办法（试行）》（浙环函〔2020〕167号）和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75号）的要求，为有

效实施碳配额发放和实施碳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证，湖州中特

环保有限公司受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浙江世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4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

整可信，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的要求；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

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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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核查范围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核查组核查了排放单位企业法人边界 2024年度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本次核查范围包括：受核查方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涉及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

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3核查准则

湖州中特环保有限公司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开展本次核查工作，遵守

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

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2）诚信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动

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

体要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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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 第 19号）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

气候（2021）9号）

·《关于做好 2023—2025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与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号）

·《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

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管理办法（试

行）》（浙环函〔2020〕167号）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75号）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MRV-发电问题）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213-2008）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GB/T476-200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JJG596-2012）

·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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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核查组安排

依据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以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

湖州中特环保有限公司组织了核查组。

2.2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5年 3月 10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

件评审。

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企业

基本信息、排放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监测设备清单、活动水平和

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

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评审的重点：

（1）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2）受核查方法人边界排放量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获

取、记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3）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4）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支持性

文件清单”。

2.3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5年 3月 14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

现场核查。现场核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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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

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1 现场访问内容表

时间 姓名 部门/职位 访谈内容

2025年 3月 14
日

赵银燕 行政部副总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

管理架构、生产工艺、

生产运行情况，识别排

放源和排放设施，确定

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

表的核算边界；

2）了解企业排放报告

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

沈学锋 技术部总工

1）了解企业层级和补

充数据表涉及的活动

水平数据、相关参数和

生产数据的监测、记录

和统计等数据流管理

过程，获取相关监测记

录；

2）对排放报告和监测

计划中的相关数据和

信息，进行核查。

周忠民 财务部经理

对企业层级和补充数

据表涉及的碳排放和

生产数据相关的财务

统计报表和结算凭证，

进行核查。

沈学锋 技术部总工

对排放设施和监测设

备的安装/校验情况进

行核查，现场查看排放

设施、计量和检测设

备。

2.4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上述核查准则，核查组在文件审核和现场核查过程中，对受

核查方未开具不符合项。根据核查公司内部管理程序，核查报告在提

交给受核查方前，经过了据公司内部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评审，核查

报告终稿于 2025年 3月 20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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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发现

3.1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简介和组织架构

图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表 3-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表

受核查方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500751908087W

法定代表

人
胡剑锋 单位性质 民营

经营范围

农药（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凭有

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

肥料、微生物肥料、水溶肥料、

生物有机肥、土壤调理剂、肥

料增效剂、新型阻隔瓶研发、

生产，烷基多糖苷的制造，生

物农药、新型包装材料研发，

水剂 SL及微乳剂ME、SC、
WDG类产品分装；林业病虫

害防治；土壤改良与治理工程；

土壤修复、治理；土壤有机质

保护与提升；销售本公司生产

的产品，农药（危险化学品除

外）、肥料销售，货物进出口，

一般货物仓储服务（除危险化

学品）。

成立时间 2003年 10月 30日

所属行业 C2632 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伟业路 222号

经营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伟业路 222号

排放报告

联系人

姓名 赵银燕 部门 行政部

邮箱 2685553624@qq.com 电话 13735117737

通讯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

伟业路 222号 邮编 313200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图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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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行政部负责。

3.1.2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

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

1）能源管理部门

经核查，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由技术部牵头负责。

2）主要用能设备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清单，以及现场勘查，核查组确

认受核查方的主要用能设备情况如下：

表 3-2 经核查的主要用能设备

产品系列 名称
数量

（台/套/条）

单台功率

（kW）
总功率（kW）

一、生物农药

制剂（乳油

计量罐 5 3 15

成品罐 4 2 8

成品罐 2 2 4

配制釜 4 1 4

配制釜 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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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名称
数量

（台/套/条）

单台功率

（kW）
总功率（kW）

齿轮泵 10 7 70

过滤器 2 2 4

二、生物农药

制剂（水剂、

微乳剂）

计量罐 4 3 12

计量罐 2 1 2

高位成品罐 3 2 6

高位成品罐 3 2 6

配制釜 2 1 2

配制釜 2 1 2

配制釜 2 1 2

齿轮泵 8 7 56

过滤器 3 2 6

三、生物农药

制剂（水分散

粒剂）

双锥混合机 4 3 12

双锥混合机 4 3 12

双锥混合机 2 1 2

气流粉碎机 2 1 2

高效混合机 4 3 12

旋转造粒机 4 3 12

流化床干燥设备 4 3 12

震荡筛 4 3 12

四、生物农药

制剂（胶悬

剂）

高位计量槽 2 2 4

成品罐 3 3 9

配料罐 2 2 4

中间罐 4 4 16

成品罐 2 2 4

卧式砂磨机 4 4 16

胶体磨设备 2 2 4

五、生物菌营

养剂

无重力混合机 1 3 3

双锥拌合机 1 3 3

六、海藻营养

剂

混合槽 1 3 3

胶磨机 1 2 2

齿轮泵 1 7 7

七、有机硅助 计量槽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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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名称
数量

（台/套/条）

单台功率

（kW）
总功率（kW）

剂 反应釜 2 3 6

冷凝器 2 3 6

齿轮泵 2 7 14

八、植物油助

剂

配制釜 2 1 2

冷凝器 2 3 6

齿轮泵 1 7 7

九、氯芬新

溶解釜 1 2 2

结晶釜 1 2 2

回收釜 1 2 2

计量罐 1 3 3

下卸料离心机 1 2 2

冷凝器 3 3 9

接收罐 1 1 1

齿轮泵 1 7 7

十、芸苔素内

酯

中试玻璃反应釜 2 3 6

中试玻璃反应釜 1 3 3

超低温冷冻泵 1 3 3

旋转蒸发仪 2 1 2

下卸料离心机 1 2 2

十一、啶氧菌

酯

溶解釜 1 2 2

结晶釜 1 2 2

回收釜 1 2 2

计量罐 1 3 3

下卸料离心机 1 2 2

冷凝器 3 3 9

接收罐 1 3 3

齿轮泵 1 7 7

十二、苯醚甲

环唑

溶解釜 1 2 2

结晶釜 1 2 2

回收釜 1 2 2

计量罐 1 3 3

下卸料离心机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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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名称
数量

（台/套/条）

单台功率

（kW）
总功率（kW）

冷凝器 3 3 9

接收罐 1 3 3

齿轮泵 1 7 7

十三、烯啶虫

胺

溶解釜 1 2 2

结晶釜 1 2 2

回收釜 1 2 2

计量罐 1 3 3

下卸料离心机 1 2 2

冷凝器 3 3 9

接收罐 1 3 3

齿轮泵 1 7 7

十四、调环酸

钙

溶解釜 1 2 2

结晶釜 1 2 2

回收釜 1 2 2

计量罐 1 3 3

下卸料离心机 1 2 2

冷凝器 3 3 9

接收罐 1 3 3

齿轮泵 1 7 7

十五、灌装设

备

自动液体灌装设备

线
8 1 8

水平式自动包装设

备
15 2 30

离心式鼓风机 5 1 5

灌装线配套空压机 8 1 8

十六、检测设

备

液相色谱仪 4 0.03 0.12

气相色谱仪 3 1 3

阿贝折射仪 2 0.03 0.06

低温稳定仪 2 0.3 0.6

旋转粘度计 3 0.4 1.2

全自动界面张力仪 2 0.04 0.08

十七、公用工

程

冷冻机组 1 140 140

空压机 3 7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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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名称
数量

（台/套/条）

单台功率

（kW）
总功率（kW）

冷却塔 1 7 7

无油立式真空泵 3 4 12

3）主要能源消耗品种和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经查阅受核查方能源统计台账，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 2024年

度的主要能源消耗品种为外购电力和外购蒸汽，并无柴油叉车等使

用。受核查方每月汇总能源消耗量，向当地统计局报送《企业能源购

进、消费、库存》表。

4）监测设备的配置和校验情况

通过监测设备校验记录和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监测

设备配置和校验符合相关规定，满足核算指南和监测计划的要求。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信息真

实、正确。

3.1.3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受核查方的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1）水剂、微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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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水剂、微乳剂生产工艺流程图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先在调制釜由人工投入固体原药，再由齿轮泵通过管道将液体溶

剂打入调制釜配成液体溶液，然后由齿轮泵往调制釜中加入相应乳化

剂、水和 20%氨水（其中 20%氨水只用于草甘膦水剂产品调节 pH），

在常温常压下，充分混合搅拌 4 小时，调制成透明或半透明溶液，

取样检测合格后，去进行产品灌装。

（2）水分散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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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水分散粒剂生产工艺流程图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依据配方，由人工把原药投入槽形混合机、由物料泵将各种助剂、

水打入槽形混合机混合均匀后，送入造粒机进行造粒，造好的粒子去

干燥机干燥后，再用分级器进行分级筛选，分级淘汰的粒子重新去进

行混配造粒，分级合格的粒子取样检测分析，分析合格后进行成品包

装。

（3）胶悬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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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胶悬剂生产工艺流程图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依据配方，把原药及各种助剂、水混合均匀后，依次去不同的研

磨设备进行三级研磨，然后取样检测分析合格后进行成品包装。

（4）乳油类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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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乳油类制剂生产工艺流程图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严格依据配方，先在调制釜由人工投入固体原药，再由齿轮泵通

过管道将液体溶剂打入调制釜，充分混合溶解，再由齿轮泵往调制釜

中加入相应乳化剂等各种农药助剂，在常温常压下，充分混合搅拌 4

小时。然后取样检测，待各项指标分析合格后进行灌装、入库。

（5）生物菌营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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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生物菌营养剂生产工艺流程图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生物菌营养剂生产工艺说明：前期，生物菌肥培养是在种植大棚

里进行。以金盏菊为宿主，以沸石为载体，在种植大棚里面进行金盏

菊的无土培养。活性生物菌生长在金盏菊根部，一个自然生长周期后，

割去金盏菊，只留根部于沸石中，生物菌活性孢子寄宿在沸石中。和

沸石一起，形成本项目的生物活性菌肥。

培养过程中，要求无尘、水质干净。整个生长过程全部是无土培

养，以配制好的营养液对金盏菊进行培育生长。

车间就是把含有活性生物菌的沸石混合，加入部分调配的微量元

素。生产过程中，无任何废水、废气产生。

把生产设备进行清理和检查，一切无误后，开始备料生产。无重

力混合设备中加入沸石（活性生物菌寄宿在沸石中），再开启搅拌。

根据配方需要，适当加入微量元素，调制。检测，包装。

（6）海藻营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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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海藻营养剂生产工艺流程图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海藻素营养调节剂经胶磨机进行粗粉碎，再经卧式砂磨机进行细

研磨，研磨结束后转料至混合釜。往混合釜中再加入尿素，搅拌溶解

30分钟。再根据需要，加入各种微量元素进行调配。检测合格后，

称重入库。

（7）有机硅助剂

图 3-8 有机硅助剂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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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说明：

先将七甲基三硅氧烷由物料泵通过管道打入密闭反应釜中，将聚

醚由物料泵通过管道打入反应釜上方的滴加缸，往密闭反应釜内慢慢

滴加聚醚，加热至 120℃左右，两种物料在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缩

合反应，合成聚氧乙烯醚三硅氧烷有机硅助剂。

（8）植物油助剂

图 3-9 植物油助剂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外购植物油酸甲酯，输入调制釜中，加入有机硅、液面微量元素

等助剂，进行常温调制复配。检测分析。分装。

（9）植物生长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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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植物生长调节剂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先由人工将粗品加入反应釜中，再用物料泵（齿轮泵）向反应釜

其中加入有机溶剂溶解。然后冷却反应釜，待晶体析出后，将物料过

滤，进行固液分离，分离出的母液放入蒸馏釜等待回收。过滤得到

90%以上的原药。分离出的母液进行常压蒸馏，蒸馏出的有机溶剂二

级冷凝回收后回用下批产品生产，釜残液用于制剂配制。

3.2核算边界的核查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组织机构图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

确认：在浙江省行政辖区范围内，受核查方本项目只有一个生产厂区，

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伟业路 222号。受核查方没有其他

分支机构。在 2024年期间，不涉及合并、分立和地理边界变化等情

况。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了现场核查。受核查方本项目

只有一个厂区，不涉及现场抽样。通过现场勘察、文件评审和现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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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完整识别了受核查方企业法人边界范围内

的排放源和排放设施，且与上一年度相比，均没有变化。

表 3-3 经核查的排放源信息

序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排放

种类

能源/物料品

种
设备名称

1 净购入电力消费的排放 CO2 电力 厂内用电设施

1 净购入热力消费的排放 CO2 蒸汽
厂内用蒸汽设

施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独立法人核算单位为边界核

算和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完整

准确，核算边界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的要求一致，与上一年度相比，没有变化。

3.3核算方法的核查

受核查方属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生产企业，核查组对

受核查方填报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不涉及任何偏离指南的核算。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E=E 电 +E 热 （1）

式中，

E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

E 电：企业净购入电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电：企业净购入热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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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排放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

E 电=AD 电力×EF 电力 （2）

其中：

E：净购入的电力消费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电力：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 电力：电力消费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tCO2/MWh）；

3.3.2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排放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按公式（3）计算。

E 热=AD 热力×EF 热力 （3）

其中：

E：净购入的热力消费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电力：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热力，单位为吉焦（GJ）；

EF 电力：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吉焦（tCO2/GJ）；

3.4核算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

示：

表 3-4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净购入电力消费的排放 外购电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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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净购入热力消费的排放 外购热力 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3.4.1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活动水平数据 1：净购入使用电力

表 3-5 对净购入使用电力的核查

数据值 2024年 2124.19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电力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24年度《外购电力结算发票》、《电量电费台账》

监测方法 电能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2024年度《外购电力结算发票》全部核查；

2）2024年度《电量电费台账》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外购电力结算发票 电量电费台账

2024 2124.19MWh 2124.19MWh

1）排放报告中的 2024年度外购电力消耗量来源于 2024年度

《外购电力结算发票》；

2）2024年度《外购电力结算发票》和《电量电费台账》中的

外购电力消耗量一致，同时查看《2024年度能源购进、消费

和库存表》中电力购入数量为 2124.19MWh，与 2024年度《外

购电力结算发票》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24年度外购电力消耗量

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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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水平数据 2：净购入使用热力

表 3-6 对净购入使用热力的核查

数据值 2024年 11173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热力

单位 GJ

数据来源 2024年度《外购热力结算发票》、《蒸汽消耗台账》

监测方法 蒸汽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2024年度《外购热力结算发票》全部核查；

2）2024年度《蒸汽消耗台账》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外购热力结算发票 蒸汽消耗台账

2024 11173GJ 11173GJ

1）排放报告中的 2024年度外购热力消耗量来源于 2024年度

《外购热力结算发票》；

2）2024年度《外购热力结算发票》和《蒸汽消耗台账》中的

外购热力消耗量一致，同时查看《2024年度能源购进、消费

和库存表》中热力购入数量为 11173GJ，与 2024年度《外购

热力结算发票》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24年度外购热力消耗量

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活

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

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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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结果如下：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表 3-7 对外购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5153

数据项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关于发布 2022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公

告 2024年 第 33号）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表 3 2022年省级电力平

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浙江”排放因子，经现场核查确

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表 3-8 对外购热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11

数据项 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指南》“缺省值”，经现

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

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

3.4.3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4年度排放报吿进行核査，核查组对

排放报告进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

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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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 2024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 3-9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计算

能源种类
净购入使用电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CO2排放量

MWh tCO2/MWh tCO2

电力 2124.19 0.5153 1094.595

表 3-10 净购入的热力消费的排放量计算

能源种类
净购入使用电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CO2排放量

GJ tCO2/GJ tCO2

热力 11173 0.11 1229.048

表 3-11 受核查方排放量汇总

类别 2024年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tCO2） 1094.595

净购入的热力消费的排放量（tCO2） 1229.048

总排放量（tCO2） 2323.643

综上所述，通过重新验算，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吿中排放量数据真

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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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文件审核以反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由行政部负责，并指定了专门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基本良好，

能源消耗台帐完整规范。

3.6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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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结论

4.1排放报吿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

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相关要求。

4.2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

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4-1 2024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种类 2024年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tCO2） 1094.595

净购入的热力消费的排放量（tCO2） 1229.048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323.643

4.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未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

查，故无法进行比较。

4.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

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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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受核查方原因

分析
受核查方釆取的

纠正措施
核查结论

/ 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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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如下

序号 建议描述

1 建议进一步完善企业温室气体数据文件保存、归档管理及内部审核制度



30

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营业执照

2 能源购进、消费和库存表

3 外购电力发票、外购热力发票

4 产品产量统计表

5 2024年电量汇总表、2024年蒸汽用量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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